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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开选任玉溪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

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的公告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助推企业合规经营，确保企业

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市人民检察院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公安

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

市国资委、市税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工商联、市贸

促会制定的《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

人员选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拟组建我市涉案

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（以下简称第三方机

制专业人员）名录库。现面向社会公开选任第一批专业人员。

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任程序

主要通过发布公告、本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材料审核、

考察了解、初定人选、公示监督、确定人选、颁发证书等程

序进行。

二、选任范围

玉溪市范围内的相关专业人员，包括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

税务师（注册税务师）、企业合规师、审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

注册安全工程师、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等相关领域专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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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有关行业协会、商会、机构、社会团体的专业人员，相

关专家学者。生态环境、税务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政府部门具

有专业知识的人员。

三、报名条件

报名或推荐人员应当拥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

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具备履行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

估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，其所在单位或所属有关协会

组织同意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。条件如

下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；

2.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；

3.持有本行业职业资格证书，从事本行业工作满三年；

4.工作业绩突出，近三年考核等次为称职以上；

5.熟悉企业运行管理或者具备相应专业知识；

6.近三年来未受过与执业行为有关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

惩戒；

7.无受过刑事处罚的、被开除公职或者开除党籍等情形；

8.无其他不适宜履职的情形。

四、选任名额

首次选任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 80 名。

五、选任标准

确定拟入库人选时综合考虑报名及推荐人员的政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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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、执业（工作）时间、资格、工作业绩、研究成果、表彰

奖励，以及所在单位的资质条件、人员规模、行业影响力等

情况。本期入库人选的任职期限为三年。期满后经第三方机

制管委会审核可以续任。

六、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及权利义务

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受第三方机制管委会的指派负责

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及其完成情况进行调查、评估、监督，

包括审查涉案企业合规计划，检查合规建设进展情况，考察

评估合规建设结果并提交合规考察书面报告等工作。

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有权根据履职需要获取相关文件

资料，参加有关会议和考察活动，接受业务培训。第三方机

制专业人员应当认真履职、勤勉尽责，严格遵守有关保密、

回避、廉洁等规定。专业人员系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

（注册税务师）等中介组织人员的，在履行第三方监督评估

职责期间不得违反规定接受可能有利益关系的业务。

七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报名时间
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止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采取所在单位或协会组织推荐与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方

式。个人申报的，需经申报人所在单位或者所属有关组织同

意。



4

（三）报名材料

报名材料需同时提交纸质和电子版本，确保材料真实、

完整。主要是：

1.经签名盖章的《玉溪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

机制专业人员名录库入库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；

2.本人有效身份证、工作证（执业证书）、学历学位证书、

相关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证书、职称等材料的复印件或扫描

件；

3.个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上述材料中纸质材料需提供一式两份，送达至玉溪市人

民检察院，收件人：徐树友，联系电话 13987766800；电子

邮件地址：979142990@qq.com。

报名截止日期以送达时间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玉溪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

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8 日

附件：《玉溪市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

名录库入库申请表》

mailto:979142990@qq.com。

